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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无锡仲裁委员会收费办法
（2022 年 1 月 1 日经第五届无锡仲裁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

审议通过，2025 年 10 月 10 日经第五届无锡仲裁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修订）

为了规范无锡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收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仲

裁委员会仲裁收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5〕44 号）、《江

苏省物价局江苏省财政厅关于核定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标准

的通知》（苏价费〔2004〕75 号、苏财综〔2004〕24 号）和

《无锡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21 年版）的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一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无锡

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交纳仲裁费用，仲裁费用包括案

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

第二条 案件受理费按下列标准收费：

争议金额（人民币） 收费标准 案件受理费

1000 元（含）以下部分 70 元 70 元

1000 元至 5 万元（含） 4.5% 70 元加争议金额 1000 元以上部分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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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万元至 10 万元（含） 3.5% 2275 元加争议金额 5 万元以上部分的 3.5%

10 万元至 20 万元（含） 2.5% 4025 元加争议金额 10 万元以上部分的 2.5%

20 万元至 50 万元（含） 1.5% 6525 元加争议金额 20 万元以上部分的 1.5%

50 万元至 100 万元（含） 0.7% 11025 元加争议金额 50 万元以上部分的 0.7%

100 万元以上部分 0.4% 14525 元加争议金额 100 万元以上部分的 0.4%

第三条 案件处理费按下列标准收费：

争议金额（人民币） 收费标准 案件处理费

20 万元（含）以下部分 600 元 600 元

20 万元至 50 万元（含） 0.3% 600 元加争议金额 20 万元以上部分的 0.3%

50 万元至 100 万元（含） 0.2% 1500 元加争议金额 50 万元以上部分的 0.2%

100 万元以上部分 0.1% 2500 元加争议金额 100 万元以上部分的 0.1%

第四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仲裁请求包括本请求、反请求、

针对被追加的当事人的仲裁请求、多方当事人之间的仲裁请

求，以及变更的前述仲裁请求。

第五条 争议金额以申请人请求的数额为准，但请求的数

额与实际争议金额不一致的，以实际争议金额为准。

第六条 争议金额未确定、仲裁请求没有具体金额的，

按照以下原则确定争议金额或者仲裁费用。

（一）仲裁请求涉及确认合同效力、继续履行合同或

者解除、终止、撤销、变更合同的，以合同总标的额作为

争议金额。未明确约定合同总标的额的，由本会办公室综

合考虑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违约责任等因素，确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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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总标的额。

（二）仲裁请求涉及确认部分合同条款的效力、继续

履行部分合同义务或者解除、撤销、变更部分合同条款的，

原则上以该项仲裁请求对应部分的合同标的额作为争议金

额；无法判断该项仲裁请求对应部分的合同标的额的，原

则上以合同总标的额作为争议金额。

（三）仲裁请求涉及其他与确认合同效力、继续履行

合同或者解除、终止、撤销、变更合同或其他类似足以引

起法律关系整体或部分变动的，参照本条第（一）（二）项

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仲裁请求涉及没有具体争议金额的履行行为的

（如交付单证、移交竣工资料、返还印章、账簿等），由本会

办公室结合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合理确定争议金额；无

法确定争议金额的，每个独立的履行行为收取案件受理费

1000 元和处理费 300 元；每个案件处理费总额最低不少于

600 元。

第八条 争议金额不满 100 万元，当事人约定适用普通程

序的，争议金额按照 100 万元确定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

第九条 被申请人超过一人的，每增加一个被申请人，案

件处理费在本办法第三条、第七条规定基础上增加 10%，最高

不超过 30%。

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增加案件处理费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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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居住地在无锡市以外地区仲裁员的，由选择方当

事人预交处理费 1000-8000 元；选择居住地在境外仲裁员

的，由选择方当事人预交处理费 30000 元，处理费在结案

后按实际发生费用多退少补。

因仲裁协议约定不明确、存在争议的，申请人向本会

提出申请，要求协助其与被申请人达成有效的书面仲裁协

议的，收取申请人处理费 150 元。

第十条 当事人变更仲裁请求的，按变更后的争议金额

重新计算仲裁费用，重新计算的仲裁费用增加的，应予补足，

但补足金额不超过 500 元的，不再收取。

第十一条 仲裁请求涉及预备性请求的，视为多项独立

的仲裁请求，应分项确定争议金额，并以各分项请求的总

争议金额作为预备性请求的争议金额。

第十二条 仲裁请求涉及的争议金额以外币为货币单位

的，以提起仲裁申请当日中国银行外汇牌价公布的中行折算

价为基准，折算成人民币为货币单位的金额作为争议金额。

第十三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争议金额无法确定或者存

在争议的，由本会办公室结合个案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地

确定。

第十四条 当事人依据仲裁规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向本

会申请指定紧急仲裁员处理临时措施申请的，收取案件受

理费 8000 元和处理费 2000 元；申请的临时措施超过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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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项加收处理费 2000 元。当事人申请变更临时措施、

申请修改临时措施决定的，本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收受

理费与处理费。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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